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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聚焦于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机制，阐释两者在价值导向与技术路径上的互补性。通过整体

性、全过程、在地化三大原则，构建”生态 -功能 -形态”三位一体管控框架，提出战略定位衔接、基础工作协同、

编制内容整合等八项实施路径。研究强调动态监测平台与新技术应用对闭环治理的支撑作用，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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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要求构建兼具战略性与操作性

的技术体系。而城市设计作为空间形态塑造的专业工具，

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资源管控职能形成天然互补。前者通

过建筑布局、景观风貌等要素提升人居品质，后者凭借”

三区三线”划定保障开发可持续性。两者的深度融合既

能强化规划的落地性，又可提升设计的科学性，是完善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关键路径。

一、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概念

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治理中相互依

存又各有侧重的两大技术体系。前者以空间形态塑造为

核心，通过对建筑布局、公共空间、景观风貌等要素的

系统整合，实现人居环境品质提升与地域特色表达；后

者则以资源配置与用途管制为目标，凭借划定“三条控

制线”、统筹三生空间布局，保障国土空间开发的可持

续性。两者的融合本质上是价值导向与技术路径的协同：

城市设计为规划提供空间美学与场所精神的专业支撑，

国土空间规划则为设计划定生态安全、功能适配的刚性

边界。在方法论层面，城市设计强调“自下而上”的精

细化设计思维，注重人的感知体验与空间活力激发；国

土空间规划则遵循“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管控逻辑，侧

重宏观战略传导与底线约束 [1]。

二、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融合的基本原则

（一）整体性突出

融合需以全域全要素视角重构空间治理逻辑。城市

设计突破传统建成区边界，将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自然山水、

永久基本农田内的农业景观纳入设计范畴，通过蓝绿网络

构建、大地景观塑造，实现人工环境与自然生态的有机共

生。国土空间规划则通过“一张图”信息平台整合城市设

计成果，将风貌分区、特色轴线等设计要素转化为空间管

制规则，形成“生态—功能—形态”三位一体的管控框架。

（二）全过程突出

融合需贯穿国土空间“规建管”全生命周期。在规

划编制阶段，城市设计以专题研究形式介入战略定位、

空间结构等核心内容，为规划方案提供美学优化与实施

可行性评估；在建设实施阶段，通过地块城市设计明确

建筑退距、界面形式等细则，直接指导规划许可与工程

落地；在运营管理阶段，依托动态监测平台对空间品质

进行持续评估，形成“设计—实施—反馈”的闭环机制[2]。

（三）在地化突出

融合需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基因与自然禀赋。城市设

计通过识别空间基因（如西安“山、水、塬、田、林、岗、池、

城”的自然地理格局），将历史文脉转化为可感知的空

间形态语言；国土空间规划则通过差异化管控策略，为

地方特色保留弹性空间——例如西安将全市划分为 6 类

重点控制区，针对不同区域叠加建筑高度、色彩等附加

设计要求，既延续古城风貌，又满足现代功能需求。这

种在地化实践依赖于技术标准与政策法规的双重保障：

西安将城市设计强制性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准则与

标准》，通过《灞河条例》等专项法规明确特定区域的

保护与开发规则，同时依托“一张图”平台实现设计成

果的动态更新与精准传导。此外，概念研究类城市设计

的引入，为地方特色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理论探索空间，

例如通过对西安“九宫格局”历史营城智慧的现代转译，

指导新区开发中的轴线传承与空间秩序建构。

三、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融合的整合要素与融合

模式

（一）要素

整合要素需覆盖空间系统的物质载体与非物质维度，

其中自然生态要素构成基底，包含地形地貌、水文网络、

植被群落等自然本底条件，其整合需实现生态保护红线

与自然景观格局的有机衔接，确保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与

景观的连续性。功能要素聚焦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

协同，涉及土地利用强度、设施配套密度、交通网络密

度等指标的衔接，通过功能混合度与空间紧凑度的优化，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空间活力的平衡。文化要素指向地

域文脉的延续，涵盖历史遗存、街巷肌理、民俗活动等

精神载体，其整合要求将文化保护线与空间形态控制相

结合，使文化记忆在空间更新中得以传承。同时，技术

要素作为支撑，包含空间数据标准、管控指标体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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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语言转换规则等，需建立统一的技术范式以消除专业

壁垒。

（二）模式

融合模式呈现多层次协同特征，如战略层采用目标

耦合模式，将城市设计的空间愿景转化为国土空间规划

的战略指标，通过生态保护目标与景观塑造目标的叠加、

资源利用效率目标与空间品质目标的匹配，形成战略共

识。操作层实施指标转译模式，把城市设计中的形态控

制要素如建筑高度分区、界面连续性要求等，转化为国

土空间规划中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建筑退界距离等可量

化管控指标，建立形态指标与功能指标的对应关系。同

时治理层构建权责协同模式，明确规划编制中城市设计

的介入节点与深度，在审批环节建立“规划条件 + 设计

导则”的双轨管控机制，在监督环节形成空间形态监测

与用途管制的联动反馈。此外，弹性适应模式贯穿各层级，

通过划定刚性控制区与弹性引导区，既保障底线约束的

严肃性，又为空间设计预留创新空间 [3]。

四、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融合路径

（一）总体城市设计战略定位

总体城市设计的战略定位需锚定国土空间规划的核

心目标，形成空间愿景与发展战略的深度耦合（如图1）。

其需超越单一形态塑造维度，将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目标

融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整体框架，通过识别区域层面

的自然格局与人文特征，构建与国土空间规划战略相匹

配的空间秩序。如基于西安“山环水抱、九宫格局”的

自然人文基底，总体城市设计可确立“古今交融、轴带

串联”的战略定位，将历史轴线的传承、山水廊道的贯

通等形态目标，转化为国土空间规划中“历史文化核心

区保护”“生态廊道管控”等战略指标，使空间形态愿

景成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战略的具象化表达。同时这种

战略定位需回应国土空间规划对资源利用效率、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要求，凭借优化空间结构减少资源消耗，以

紧凑集约的形态设计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的集约发展战略。

图 1 总体城市设计战略定位流程图

（二）与规划总体要求融合

城市设计需全面响应国土空间规划的总体要求，形

成从目标到行动的完整呼应链条。国土空间规划提出的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等总体导向，

需转化为城市设计的具体准则。在高质量发展维度，城

市设计需通过功能混合、交通接驳等设计策略，支撑国

土空间规划中“产业升级与空间优化协同”的要求；在

高品质生活维度，需以人居环境细节设计落实规划中“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在高效能治理维度，需将空间

形态管控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设计导则，衔接规划中的

“精细化治理”要求。以西安为例，国土空间规划中“彰

显古都特色”的总体要求，可通过城市设计对建筑风格

的引导（如在历史城区周边限制现代主义风格的过度使

用）、街巷尺度的控制（如保持与明城墙内侧街巷相协

调的宽度比例）等具体措施落地，使抽象的规划要求转

化为可感知的空间形态。

（三）与规划基础工作融合

城市设计的基础工作需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体

系，实现数据、方法与成果的协同。在现状调研阶段，

城市设计需补充国土空间规划未覆盖的空间形态要素，

如建筑立面材质、公共空间使用频率、景观视线通廊等，

并采用与国土空间规划兼容的数据标准，确保两类数

据可在同一平台整合。例如，西安在开展基础调研时，

可将唐长安城坊里肌理的现存状况、现代街区与历史

街巷的衔接关系等数据，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土地权属、

用地性质数据关联，形成包含“空间形态—资源属性”

双维度的基础数据库。在分析方法上，城市设计需借

鉴国土空间规划的系统分析框架，将空间形态问题置

于“三生空间”协同的语境中研究，如分析商业街区

的形态缺陷时，需同时考虑其对周边居住空间的干扰、

对生态廊道的阻隔等关联影响，避免单一形态视角的

局限 [4]。

（四）与规划编制内容融合

城市设计需深度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各层级编制内

容，形成从宏观到微观的贯通（如图 2）。在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层面，城市设计需参与空间结构的优化，如对

规划确定的“一主三副”空间格局，细化各中心区的

建筑高度梯度、公共空间体系，确保空间结构既有战

略引领性又有形态可操作性；在详细规划层面，城市

设计需将形态控制要素转化为规划管控指标，如将“界

面连续性”要求转化为沿街建筑连续面宽的最小比例，

将“景观协调性”要求转化为建筑色彩的色谱范围。以

西安历史城区为例，在详细规划编制中，城市设计可

针对不同地块提出“高度限高+风貌导则”的双重控制，

限高数值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的开发强度要求，风貌导

则则明确坡屋顶比例、传统材质使用比例等形态细节，

使规划编制内容既包含资源管控要求，又涵盖形态塑

造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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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与规划编制内容融合流程图

（五）加大资源环境底线约束力

城市设计需以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三区三线”为

不可突破的刚性边界，将资源环境底线要求转化为空间

形态控制准则。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城市设计需严

格限制人工干预，仅允许开展生态修复相关的设计活动，

如对秦岭北麓生态保护红线内的废弃矿坑，设计需采用

乡土植被恢复、地形自然修复等方式，避免引入人工景

观设施；在永久基本农田周边，城市设计需控制建筑高

度与密度，保持田园景观的开阔性，如西安周边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区边缘的城镇建设，建筑高度需控制在 12 米

以下，且色彩以浅色系为主，减少对农田景观的视觉干扰。

同时，城市设计需通过形态优化增强资源环境底线的约

束力，如在城镇开发边界内，采用紧凑布局减少土地占用，

借助垂直空间利用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间接支撑国土空

间规划对开发边界的严格管控 [5]。

（六）公共空间完善

公共空间的完善需实现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在

空间布局、功能配置上的协同。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公

共空间体系（如城市级、片区级、社区级公共空间层级），

城市设计需细化各层级空间的形态特征与使用场景，城

市级公共空间需强化标志性与开放性，片区级公共空间

需注重功能复合性，社区级公共空间需提升可达性与生

活化氛围。在空间布局上，城市设计需衔接国土空间规

划的绿道、蓝道网络，将孤立的公共空间通过线性空间

串联成系统，如西安可依托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灞河—

浐河生态廊道，设计连续的滨水公共空间带，串联沿线

的社区公园、商业广场，形成“蓝绿交织、功能融合”

的公共空间系统。此外，公共空间设计需响应国土空间

规划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要求，在公共空间周边合理

布局养老、教育等设施，凭借空间形态设计引导设施与

公共空间的无缝衔接，增强公共空间的使用黏性。

（七）高效综合管理机制建立

高效综合管理机制需明确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

融合的权责分工、流程衔接与反馈机制。在权责分工上，

需界定自然资源部门、规划管理部门、建设主管部门在

融合工作中的职责，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将城市设计成果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规划管理部门负责在规

划许可中落实设计要求，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建设过

程中的形态管控。在流程衔接上，需建立“规划编制—

设计审查—建设监管—评估反馈”的闭环流程，规划编

制阶段同步开展城市设计专题研究，设计审查阶段将规

划条件与设计导则作为双重依据，建设监管阶段采用遥

感监测与现场核查结合的方式，评估反馈阶段定期对空

间形态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调整管控策略。另外，需建

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对涉及多领域的重大项目（如历史

街区更新），组织规划、文物、城管等部门联合审查设

计方案，确保既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资源管控要求，又

满足城市设计的形态品质标准。

（八）城市设计新技术的充分运用

新技术的运用需为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

提供技术支撑，提升融合的精准性与效率。GIS 技术可

用于空间要素的叠加分析，如将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保

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与城市设计的建筑高度分区、景

观视线廊道进行空间叠加，识别冲突区域并优化设计方

案；BIM 技术可实现建筑形态与规划指标的联动，通过

三维建模模拟建筑体量对周边日照、通风的影响，确保

设计方案满足国土空间规划的日照标准、容积率等指标

要求。大数据技术可辅助空间需求研判，通过分析人口

流动数据、公共空间使用数据，优化城市设计的功能布

局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设施配置；人工智能技术可用于管

控指标的智能转译，将城市设计的“风貌协调”等定性

要求，自动转化为国土空间规划可识别的容积率修正系

数、建筑色彩代码等定量指标。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本质是

空间治理逻辑的重构。通过全域全要素管控、全生命周

期传导、在地化特色表达，可有效破解传统规划”重管

控轻品质”、设计”重形态轻约束”的双重困境。动态

监测平台与新技术应用进一步强化了融合的精准性与适

应性。在以后的工作中需持续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探索

差异化政策工具，推动空间治理从二维管控向三维品质

的立体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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